
花蓮縣豬瘟暨偶蹄類動物口蹄疫防疫工作第四點修

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實施方法  

(一) 除種豬以外，本縣轄

內之豬隻，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

日起，停止注射豬瘟

疫苗；本縣轄內之豬

隻，自一百十二年七

月一日起，全面停止

注射豬瘟疫苗。 

(二) 執行期間各養畜戶應

依據「畜牧場暨動物

拍賣交易場所、屠宰

場防疫及衛生管理措

施」公告規定，落實

各項消毒及相關自衛

防疫措施。 

(三)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

未主動通報動物罹患

或疑患豬瘟或口蹄疫

等法定傳染病者，除

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

例第四十條規定撲殺

動物不予補償外，並

可依同條例第四十三

條規定裁罰。 

(四) 本縣轄內之偶蹄類動

物，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七月一日起停

止注射口蹄疫疫苗。 

  (五)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應將消毒防疫情形

詳實記錄於「畜牧場

衛生管理工作紀錄

簿」並經執業獸醫師

(佐)簽章，於每月五

四、實施方法  

(一) 除種豬以外，本縣轄

內之豬隻，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

日起，停止注射豬瘟

疫苗；本縣轄內之豬

隻，自一百十二年七

月一日起，全面停止

注射豬瘟疫苗。 

(二) 執行期間各養畜戶應

依據「畜牧場暨動物

拍賣交易場所、屠宰

場防疫及衛生管理措

施」公告規定，落實

各項消毒及相關自衛

防疫措施。 

(三)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

未主動通報動物罹患

或疑患豬瘟或口蹄疫

等法定傳染病者，除

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

例第四十條規定撲殺

動物不予補償外，並

可依同條例第四十三

條規定裁罰。 

(四) 本縣轄內之偶蹄類動

物，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七月一日起停

止注射口蹄疫疫苗。 

  (五)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應將消毒防疫情形

詳實記錄於「畜牧場

衛生管理工作紀錄

簿」並經執業獸醫師

(佐)簽章，於每月五

依據行政院一百十二年 

七月十三日院授人組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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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令制定公布農業部組織

法正式改制為農業部，爰

酌作文字修正。 

 



日前自行或由執業獸

醫師(佐)報當地鄉

(鎮、市)公所，當地

鄉(鎮、市)公所應於

每月十日前彙報本縣

動植物防疫所。 

  (六) 指定家畜（豬、牛、  

       羊）於上市或屠宰 

       時，動物所有人或 

       管 理 人 應 依 

       農 業 部 發 布 之 

      「禁止指定 家畜輸 

       送至肉品市場或屠 

       宰場之防疫措施」 

       及 其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七)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運輸業者及執 

       業獸醫師（佐），發 

       現動物罹患或疑患 

       豬瘟、口蹄疫等法 

       定傳染病時，應立 

       即主動向所在地之鄉

（鎮、市）公所或本

縣動植物防疫所報

告，並依動物防疫人

員之指示處理，讓發

生場所有動物禁止移

動，並禁止自外移入

動物，畜舍場地、車

輛、器具及排泄物等

應予嚴密消毒，以防

止病原蔓延；另動物

應依法撲殺，其屍體

應施行掩埋、燒毀、

化製或其他必要處

理，其補償辦法依動

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四十條規定辦理。 

  (八) 為調查豬瘟及口蹄疫

日前自行或由執業獸

醫師(佐)報當地鄉

(鎮、市)公所，當地

鄉(鎮、市)公所應於

每月十日前彙報本縣

動植物防疫所。 

  (六) 指定家畜（豬、牛、  

       羊）於上市或屠宰 

       時，動物所有人或 

       管理人應依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發布之 

      「禁止指定家畜輸 

       送至肉品市場或屠 

       宰場之防疫措施」 

       及 其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七)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 

       人、運輸業者及執 

       業獸醫師（佐），發 

       現動物罹患或疑患 

       豬瘟、口蹄疫等法 

       定傳染病時，應立 

       即主動向所在地之鄉

（鎮、市）公所或本

縣動植物防疫所報

告，並依動物防疫人

員之指示處理，讓發

生場所有動物禁止移

動，並禁止自外移入

動物，畜舍場地、車

輛、器具及排泄物等

應予嚴密消毒，以防

止病原蔓延；另動物

應依法撲殺，其屍體

應施行掩埋、燒毀、

化製或其他必要處

理，其補償辦法依動

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四十條規定辦理。 

  (八) 為調查豬瘟及口蹄疫



等法定傳染病中和抗

體之力價產生及分布

情形，以供執行防疫

參考，各畜牧場及肉

品市場應配合執行採

血檢測工作並不得拒

絕。 

  (九) 動物罹患或疑患豬

瘟、口蹄疫及其他法

定動物傳染疾病時，

依規定撲殺，其補償

辦法依動物傳染病防

治條例第四十條規定

及「動物傳染病防治

條例補償評價委員會

之組成人員及評價標

準」辦理；違規使用

豬瘟及口蹄疫疫苗免

疫注射豬隻，依動物

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

裁罰。 

 

等法定傳染病中和抗

體之力價產生及分布

情形，以供執行防疫

參考，各畜牧場及肉

品市場應配合執行採

血檢測工作並不得拒

絕。 

  (九) 動物罹患或疑患豬

瘟、口蹄疫及其他法

定動物傳染疾病時，

依規定撲殺，其補償

辦法依動物傳染病防

治條例第四十條規定

及「動物傳染病防治

條例補償評價委員會

之組成人員及評價標

準」辦理；違規使用

豬瘟及口蹄疫疫苗免

疫注射豬隻，依動物

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

裁罰。 

 

 


